装修合同
　　
甲方：__________________
乙方：__________________　　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》以及国家建设部、省市建设委员会关于建筑装饰工程的相关规定，经双方友好协商，达成一致，特签订本合同，具体条款如下：
一、 工程概况与承包方式
工程名称：__________________
工程地点：__________________
承包方式：包工包料
工程概况：总建筑面积为______平方米。
二、 工程装修范围
综合楼室内顶棚、墙面、地面、电气等装饰工程。
三、 工程造价
本合同工程造价依据施工图纸、甲方使用需求及设计要求确定；
暂定工程造价为：______元（人民币）。最终总价以甲方确认的单价为准，并依据竣工后实际审计工程量进行结算。
四、 工程期限
工程开工日期：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。
工程竣工日期：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。
五、 质量要求
工程质量标准按照国家现行《建筑装饰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》及相关行业标准执行，确保工程质量达到市优标准。工程竣工验收后，如因乙方责任出现质量问题，乙方实行无偿保修，保修期为一年，并提供终身维修服务。
六、 付款方式
本合同签订后，甲方支付乙方工程总造价的______%作为预付款。
工程进度完成一半时，甲方支付至工程总造价的______%。
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，甲方支付至工程总造价的______%。
剩余______%工程款作为质量保证金，于保修期满日内一次性付清。
七、 双方责任
甲方责任：
提供具体的工程使用及设计要求；
提供施工所需的水源、电源接点；
提供材料运输通道及必要的材料堆放场地；
提供原楼设计图纸资料；
指明涉及装修工程的配电系统、管道系统及给排水总阀位置；
确保施工场地符合施工条件。
乙方责任：
向甲方提供装饰施工设计图纸及工程报价文件。
八、 其他约定
经双方协商，补充约定如下：
如因不可抗力或者特殊情况导致工程无法正常施工，工期相应顺延；若因一方违约造成损失，由违约方承担相应责任。
[bookmark: _GoBack]本工程报价范围外新增项目或项目材质、工艺发生变更，须经甲方确认单价，并通过“现场签证”形式由甲方现场代表签字确认，该部分费用纳入竣工决算。
工程结算工程量以竣工审计结果为准。
合同履行过程中若发生争议，双方应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可向有关主管部门或仲裁机构申请仲裁。
其他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另行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。
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　　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

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              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
　　
